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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责任

单位
公开渠道

公开方式 公开对象 公开层级

主

动

依申

请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县

级

镇

级

交通

运输

行政

确认

在公路

桥梁的

河道上

下游

500 米

范围内

依法进

行疏浚

作业符

合公路

桥梁安

全要求

的确认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应当提交

的 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 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的告 知理由)。2.审查阶段责

任：将申请的有关情 况公示，组

织人员进行查验。3.决定阶段责

任：作出是否许可的 决定，法定

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说明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许可

证书， 信息公开。 5.事后监督

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 查的运行

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 期检

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履行的责任。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593 号） 第二十一条 在公路桥梁跨

越的河道上下游各 500 米范围内依

法进行疏浚作业的，应当符合公路桥

梁安全要求，经公路管理机构确认安

全方可作业。

信息

形成

或变

更之

日起

20 个

工作

日内

已移

交横

山区

审批

服务

局

横山

区交

通运

输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政府公报

□广播电视

□公开查阅

点

□公示栏/

电子屏

□政务服务

中心

□精准推送

√ √ √

交通

运输

行政

许可

县域内

港口经

营许可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应当提交

的 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 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的告 知理由)。2.审查阶段责

任：将申请的有关情 况公示，组

织人员进行查验。3.决定阶段责

任：作出是否许可的 决定，法定

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说明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许可

证书， 信息公开。 5.事后监督

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 查的运行

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 期检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第六条

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的港

口工作。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

内港口的管理，按照国务院关于港口

管理体制的规定确定。依照前款确定

的港口管理体制，由港口所在地的

市、县人民政府管理的港口，由市、

县人民政府确定一个部门具体实施

对港口的行政管理；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的港口，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一个部

门具体实施对港口的行政管理。 第

信息

形

成或

变

更之

日

起 20

个

工作

日

内

已移

交横

山区

审批

服务

局

横山

区交

通运

输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政府公报

□广播电视

□公开查阅

点

□公示栏/

电子屏

□政务服务

中心

□精准推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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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履行的责任。

二十二条 从事港口经营，应当向港

口行政管理部门书面申请取得港口

经营许可，并依法办理工商登记。

《陕西省水路交通管理条例》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

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路交通的管

理工作。县级以上交通行政主管部门

所属的航运管理机构具体负责本行

政区域内的港口、航道、航运管理工

作。

交通

运输

行政

许可

县域内

乡道更

新采伐

护路林

许可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应当提交

的 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 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的告 知理由)。2.审查阶段责

任：将申请的有关情 况公示，组

织人员进行查验。3.决定阶段责

任：作出是否许可的 决定，法定

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说明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许可

证书， 信息公开。 5.事后监督

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 查的运行

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 期检

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四十二

条 公路用地上的树木，不得任意砍

伐；需要更新砍伐的，应当经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同意

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完成更新补

种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二

条 铁路、公路的护路林和城镇林木

的更新采伐，由有关主管部门依照有

关规定审核发放采伐许可证。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593 号）第二十六条 禁止破坏公路、

公路用地范围内的绿化物。需要更新

采伐护路林的，应当向公路管理机构

提出申请，经批准方可更新采伐，并

及时补种。

《陕西省公路路政管理条例》第二十

二条第三款 建设单位或者养护单位

因公路改建、扩建或者树木更新确需

信息

形

成或

变

更之

日

起 20

个

工作

日

内

已移

交横

山区

审批

服务

局

横山

区交

通运

输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政府公报

□广播电视

□公开查阅

点

□公示栏/

电子屏

□政务服务

中心

□精准推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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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伐公路用地范围内林木，属国道、

省道、县道的，经省公路管理机构审

查同意；属乡道的，经县级公路管理

机构审查同意，在年采伐限额内，依

法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并由采伐单

位负责组织更新补种。

交通

运输

行政

许可

涉路施

工活动

许可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应当提交

的 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 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的告 知理由)。2.审查阶段责

任：将申请的有关情 况公示，组

织人员进行查验。3.决定阶段责

任：作出是否许可的 决定，法定

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说明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许可

证书， 信息公开。 5.事后监督

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 查的运行

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 期检

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2009

年修正本）第四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挖掘公路。 因

修建铁路、机场、电站、通信设施、

水利工程和进行其他建设工程需要

占用、挖掘公路或者使公路改线的，

建设单位应当事先征得有关交通主

管部门的同意；影响交通安全的，还

须征得有关公安机关的同意。 第四

十五条 跨越、穿越公路修建桥梁、

渡槽或者架设、埋设管线等设施的，

以及在公路用地范围内架设、埋设管

线、电缆等设施的，应当事先经有关

交通主管部门同意，影响交通安全

的，还须征得有关公安机关的同意；

所修建、架设或者埋设的设施应当符

合公路工程技术标准的要求。 第五

十四条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批准，

不得在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公路标

志以外的其他标志。 第五十五条在

公路上增设平面交叉道口，必须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经过批准，并按照国家

规定的技术标准建设。 第五十六

信息

形

成或

变

更之

日

起 20

个

工作

日

内

已移

交横

山区

审批

服务

局

横山

区交

通运

输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政府公报

□广播电视

□公开查阅

点

□公示栏/

电子屏

□政务服务

中心

□精准推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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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除公路防护、养护需要的以外，禁

止在公路两侧的建筑控制区内修建

建筑物和地面构筑物；需要在建筑控

制区内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的，应

当事先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

通主管部门批准。 第五十七条 除

本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外，本

章规定由交通主管部门行使的路政

管理职责，可以依照本法第八条第四

款的规定，由公路管理机构行使。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593 号）第二十七条 进行下列涉路

施工活动，建设单位应当向公路管理

机构提出申请：（一）因修建铁路、

机场、供电、水利、通信等建设工程

需要占用、挖掘公路、公路用地或者

使公路改线；（二）跨越、穿越公路

修建桥梁、渡槽或者架设、埋设管道、

电缆等设施；（三）在公路用地范围

内架设、埋设管道、电缆等设施；（四）

利用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涵洞铺设

电缆等设施；（五）利用跨越公路的

设施悬挂非公路标志；（六）在公路

上增设或者改造平面交叉道口；（七）

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埋设管道、电缆

等设施。

交通

运输

行政

许可

道路客

运经营

许可

（县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应当提交

的 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 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的告 知理由)。2.审查阶段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国务院令第 406 号，国务院令第

628 号修正）第十条第一款 申请从

事客运经营的，应当按照下列规定提

信息

形

成或

变

已移

交横

山区

审批

横山

区交

通运

输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政府公报

□广播电视

√ √ √



榆林市横山区交通运输局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第 5 页 共 12 页

内） 任：将申请的有关情 况公示，组

织人员进行查验。3.决定阶段责

任：作出是否许可的 决定，法定

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说明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许可

证书， 信息公开。 5.事后监督

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 查的运行

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 期检

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履行的责任。

出申请并提交符合本条例第八条规

定条件的相关材料：从事县级行政区

域内客运经营的，向县级道路运输管

理机构提出申请。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

（2005 年 7月 12日交通部发布根据

2016 年 4 月 11 日交通运输部《关于

修改〈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

定〉的决定》第五次修正）第十二条

第一款 申请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的，

应当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

有关登记手续后，按照下列规定提出

申请：从事县级行政区域内客运经营

的，向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

请；第二十二条 已取得相应道路班

车客运经营许可的经营者需要增加

客运班线的，应当按本规定第十二条

的规定进行申请。

更之

日

起 20

个

工作

日

内

服务

局

□公开查阅

点

□公示栏/

电子屏

□政务服务

中心

□精准推送

交通

运输

行政

许可

客运站

经营许

可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应当提交

的 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 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的告 知理由)。2.审查阶段责

任：将申请的有关情 况公示，组

织人员进行查验。3.决定阶段责

任：作出是否许可的 决定，法定

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说明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许可

证书， 信息公开。 5.事后监督

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 查的运行

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 期检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国务院令第 406 号，国务院令第

628 号修正）第三十七条 申请从事

道路运输站（场）经营的，应当具备

下列条件；第四十条 申请从事道路

运输站（场）经营、机动车维修经营

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的，应当向

所在地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

申请，并分别附送符合本条例第三十

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规定

条件的相关材料。《道路旅客运输及

客运站管理规定》（2005 年 7 月 12

信息

形

成或

变

更之

日

起 20

个

工作

日

内

已移

交横

山区

审批

服务

局

横山

区交

通运

输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政府公报

□广播电视

□公开查阅

点

□公示栏/

电子屏

□政务服务

中心

□精准推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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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履行的责任。

日交通部发布根据2016年 4月11日

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道路旅客运

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的决定》第五

次修正） 第十三条 申请从事客运

站经营的，应当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

机关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后，向所在地

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交通

运输

行政

许可

从事货

运站经

营的许

可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应当提交

的 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 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的告 知理由)。2.审查阶段责

任：将申请的有关情 况公示，组

织人员进行查验。3.决定阶段责

任：作出是否许可的 决定，法定

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说明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许可

证书， 信息公开。 5.事后监督

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 查的运行

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 期检

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国务院令第 406 号，国务院令第

628 号修正）第四十条申请从事道路

运输站（场）经营、机动车维修经营

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的，应当向

所在地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

申请，并分别附送符合本条例第三十

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规定

条件的相关材料。 《道

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2005

年 6 月 16 日交通部发布 根据 2016

年 4 月 11 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的

决定》第四次修正）第九条 申请从

事货运站经营的，应当依法向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后，向

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信息

形

成或

变

更之

日

起 20

个

工作

日

内

已移

交横

山区

审批

服务

局

横山

区交

通运

输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政府公报

□广播电视

□公开查阅

点

□公示栏/

电子屏

□政务服务

中心

□精准推送

√ √ √

交通

运输

行政

许可

港口内

进行采

掘、危

险货物

的装卸

等活动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应当提交

的 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 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的告 知理由)。2.审查阶段责

任：将申请的有关情 况公示，组

织人员进行查验。3.决定阶段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第三十五

条 在港口内进行危险货物的装卸、

过驳作业，应当按照国务院交通主管

部门的规定将危险货物的名称、特

性、包装和作业的时间、地点报告港

口行政管理部门。港口行政管理部门

信息

形

成或

变

更之

日

已移

交横

山区

审批

服务

局

横山

区交

通运

输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政府公报

□广播电视

□公开查阅

点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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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船舶

特种作

业许可

任：作出是否许可的 决定，法定

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说明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许可

证书， 信息公开。 5.事后监督

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 查的运行

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 期检

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履行的责任。

接到报告后，应当在国务院交通主管

部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是否同意的

决定，通知报告人，并通报海事管理

机构。 第三十七条第二款 不得在

港口进行可能危及港口安全的采掘、

爆破等活动；因工程建设等确需进行

的，必须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

并报经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依照

有关水上交通安全的法律、行政法规

的规定须经海事管理机构批准的，还

应当报经海事管理机构批准。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

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陕政发

[2015]6 号）附件 2 第 9项 在省管

港口内进行采掘、爆破等活动和船舶

特种作业许可

起 20

个

工作

日

内

□公示栏/

电子屏

□政务服务

中心

□精准推送

交通

运输

行政

许可

进行抽

取地下

水、架

设浮桥

等活动

许可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应当提交

的 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 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的告 知理由)。2.审查阶段责

任：将申请的有关情 况公示，组

织人员进行查验。3.决定阶段责

任：作出是否许可的 决定，法定

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说明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许可

证书， 信息公开。 5.事后监督

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 查的运行

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 期检

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十九条 禁

止擅自在中型以上公路桥梁跨越的

河道上下游各 1000 米范围内抽取地

下水、架设浮桥以及修建其他危及公

路桥梁安全的设施。在前款规定的范

围内，确需进行抽取地下水、架设浮

桥等活动的，应当经水行政主管部

门、流域管理机构等有关单位会同公

路管理机构批准，并采取安全防护措

施方可进行。第三条第三款 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主管本行政区域的公路保护工作；但

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对国道、省道的保护职责，

信息

形

成或

变

更之

日

起 20

个

工作

日

内

已移

交横

山区

审批

服务

局

横山

区交

通运

输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政府公报

□广播电视

□公开查阅

点

□公示栏/

电子屏

□政务服务

中心

□精准推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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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的责任。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

交通

运输

其他

类备

案

在外省

注册的

货运经

营者在

本省境

内从事

货运经

营活动

一个月

以上的

备案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应当提交

的 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 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的告 知理由)。2.审查阶段责

任：将申请的有关情 况公示，组

织人员进行查验。3.决定阶段责

任：作出是否许可的 决定，法定

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说明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许可

证书， 信息公开。 5.事后监督

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 查的运行

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 期检

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履行的责任。

《陕西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2010

年修正本）第十八条 在外省注册的

货运经营者需要从事起迄地都在本

省境内的货运经营活动一个月以上

的，应当到驻地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

理机构备案。

信息

形

成或

变

更之

日

起 20

个

工作

日

内

已移

交横

山区

审批

服务

局

横山

区交

通运

输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政府公报

□广播电视

□公开查阅

点

□公示栏/

电子屏

□政务服务

中心

□精准推送

√ √ √

交通

运输

其他

类备

案

道路客

运、货

物运输

经营者

设立分

公司的

备案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应当提交

的 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 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的告 知理由)。2.审查阶段责

任：将申请的有关情 况公示，组

织人员进行查验。3.决定阶段责

任：作出是否许可的 决定，法定

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说明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许可

证书， 信息公开。 5.事后监督

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 查的运行

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 期检

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

（2005 年 7月 12日交通部发布根据

2016 年 4 月 11 日交通运输部《关于

修改〈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

定〉的决定》第五次修正）第二十五

条 道路客运经营者设立子公司的，

应当按规定向设立地道路运输管理

机构申请经营许可；设立分公司的，

应当向设立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报

备。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

（2005 年 6 月 16 日交通部发布 根

据 2016 年 4 月 11 日交通运输部《关

于修改〈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

信息

形

成或

变

更之

日

起 20

个

工作

日

内

已移

交横

山区

审批

服务

局

横山

区交

通运

输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政府公报

□广播电视

□公开查阅

点

□公示栏/

电子屏

□政务服务

中心

□精准推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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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的责任。 定〉的决定》第四次修正）第十四条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设立子公司的，

应当向设立地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申请经营许可；设立分公司的，应当

向设立地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报备。

交通

运输

其他

类备

案

从事货

运代理

（代

办）等

货运相

关服务

的经营

者备案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应当提交

的 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 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的告 知理由)。2.审查阶段责

任：将申请的有关情 况公示，组

织人员进行查验。3.决定阶段责

任：作出是否许可的 决定，法定

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说明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许可

证书， 信息公开。 5.事后监督

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 查的运行

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 期检

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履行的责任。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

（2005 年 6 月 16 日交通部发布 根

据 2016 年 4 月 11 日交通运输部《关

于修改〈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

定〉的决定》第四次修正）第十五条

从事货运代理（代办）等货运相关服

务的经营者，应当依法到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并持有关

登记证件到设立地的道路运输管理

机构备案。

信息

形

成或

变

更之

日

起 20

个

工作

日

内

已移

交横

山区

审批

服务

局

横山

区交

通运

输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政府公报

□广播电视

□公开查阅

点

□公示栏/

电子屏

□政务服务

中心

□精准推送

√ √ √

交通

运输

其他

类备

案

在内河

通航水

域进行

可能影

响通航

安全的

作业的

备案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应当提交

的 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 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的告 知理由)。2.审查阶段责

任：将申请的有关情 况公示，组

织人员进行查验。3.决定阶段责

任：作出是否许可的 决定，法定

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说明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许可

证书， 信息公开。 5.事后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

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55 号）第二

十八条 在内河通航水域进行下列

可能影响通航安全的作业，应当在进

行作业前向海事管理机构备案：（一）

气象观测、测量、地质调查；（二）

航道日常养护；（三）大面积清除水

面垃圾；（四）可能影响内河通航水

域交通安全的其他行为。

信息

形

成或

变

更之

日

起 20

个

工作

日

已移

交横

山区

审批

服务

局

横山

区交

通运

输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政府公报

□广播电视

□公开查阅

点

□公示栏/

电子屏

□政务服务

中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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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 查的运行

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 期检

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履行的责任。

内 □精准推送

交通

运输

其他

类其

他审

批

包车客

运标志

牌核发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应当提交

的 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 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的告 知理由)。2.审查阶段责

任：将申请的有关情 况公示，组

织人员进行查验。3.决定阶段责

任：作出是否许可的 决定，法定

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说明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许可

证书， 信息公开。 5.事后监督

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 查的运行

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 期检

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履行的责任。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

（2005 年 7月 12日交通部发布根据

2016 年 4 月 11 日交通运输部《关于

修改〈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

定〉的决定》第五次修正）第五十一

条第一款 客运包车应当凭车籍所

在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的包车

客运标志牌，按照约定的时间、起始

地、目的地和线路运行，并持有包车

票或者包车合同，不得按班车模式定

点定线运营，不得招揽包车合同外的

旅客乘车。

信息

形

成或

变

更之

日

起 20

个

工作

日

内

已移

交横

山区

审批

服务

局

横山

区交

通运

输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政府公报

□广播电视

□公开查阅

点

□公示栏/

电子屏

□政务服务

中心

□精准推送

√ √ √

交通

运输

其他

类年

检

客运、

货运车

辆审验

和道路

运输从

业人员

诚信考

核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应当提交

的 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 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的告 知理由)。2.审查阶段责

任：将申请的有关情 况公示，组

织人员进行查验。3.决定阶段责

任：作出是否许可的 决定，法定

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说明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许可

证书， 信息公开。 5.事后监督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

定》（2005 年 7 月 12 日交通部发

布根据 2016年 4月 11日交通运输

部《关于修改〈道路旅客运输及客

运站管理规定〉的决定》第五次修

正）第六十六条 县级以上道路运

输管理机构应当定期对客运车辆

进行审验，每年审验一次。审验内

容包括：（一）车辆违章记录；（二）

车辆技术等级评定情况； （三）

信息

形

成或

变

更之

日

起 20

个

工作

日

已进

驻横

山区

审批

服务

局

横山

区交

通运

输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政府公报

□广播电视

□公开查阅

点

□公示栏/

电子屏

□政务服务

中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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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 查的运行

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 期检

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履行的责任。

客车类型等级评定情况； （四）

按规定安装、使用符合标准的具有

行驶记录功能的卫星定位装置情

况； （五）客运经营者为客运车

辆投保承运人责任险情况。 审验

符合要求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在

《道路运输证》审验记录栏中或者

IC 卡注明；不符合要求的，应当责

令限期改正或者办理变更手续。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

（2005年 6月 16日交通部发布 根

据 2016年4月11日交通运输部《关

于修改〈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

规定〉的决定》第四次修正）第四

十八条 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

机构应当定期对货运车辆进行审

验，每年审验一次。审验内容包括

车辆技术等级评定情况、车辆结构

及尺寸变动情况和违章记录等。审

验符合要求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在《道路运输证》审验记录中或者

IC 卡注明；不符合要求的，应当责

令限期改正或者办理变更手续。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

（交通部令 2006 年第 9 号）第三

十七条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诚信

考核和计分考核周期为 12 个月，

从初次领取从业资格证件之日起

计算。诚信考核等级分为优良、合

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分别用 AAA

内 □精准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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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AA 级、A 级和 B 级表示。在考

核周期内，累计计分超过规定的，

诚信考核等级为 B 级。


